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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每個孩子的亮點---國小普通班教師融合教育的理念與經驗 

吳佳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博士生 

摘要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採半結構式訪談法，訪談一位任職於臺中市某國小普通班之教

師，探討其融合教育的理念與經驗；研究結果如下： 

(一) 國小普通班教師融合教育的經驗： 

1. 嘗試瞭解普通班教師與資源班教師的角色，達到最佳合作模式 

2. 從困難中學習釐清問題、清晰表達與傾聽意見 

(二) 國小普通班教師融合教育的理念： 

1. 看見每個孩子的亮點 

2. 賞識每個孩子 

(三) 國小普通班教師融合教育困難的因應策略： 

1. 保持正向態度 

2. 成立志同道合的團隊與設定學習楷模 

期盼藉由此研究，提供國小普通班教師正向教學策略，提升國小普通班教師主動

參與融合教育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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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西方國家 1960年代開始，身心障

礙學生之受教權逐漸受到重視，各國

開始關注常態化、反隔離、回歸主流

的訴求，1990 年美國所訂定「身心障

礙者教育法案」（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 IDEA)，以零

拒絕、最少限制環境的理念，使身心

障礙學生能回歸主流教育，能與非身

心障礙學生一起學習。1994 年薩拉曼

卡宣言帶動了融合教育的趨勢，而臺

灣的特殊教育也深受影響，強調學校

應該為所有學生提供服務，並提供適

切的策略以滿足身心障礙學生的特殊

需求。 

臺灣隨著融合教育的推動，就讀

國民中小學普通班接受融合教育之身

心障礙學生的比率提高，第一線-普通

班教師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楊坤

堂(2003)指出在融合教育的趨勢下，普

通班教師受到的衝擊最大，但普通班

教師卻往往是融合教育成功與否的重

要關鍵。但普通班教師是否具備特教

相關專業知能、是否做足準備呢？

Williams(1990)指出一般教師在師資培

育課程中若曾修習過相關特殊教育課

程，較能認同融合教育的重要性，也

能肯定自身班級經營能力。然而，即

便在師資培育課程或是在職訓練中曾

修習過特殊教育相關課程的教師，未

必能做好滿足身心障礙學生需求的準

備(York &Reynolds, 1996)。 

國外學者研究指出，已有相當高

比例的普通班教師支持融合教育的理

念，但僅有少數的教師願意主動安置

身心障礙學生在其任教的班級中

(Scruggs &Mastropiri, 1996；Kavale, 

2002)；而國內研究也發現，普通班教

師對於接任有身心障礙學生之班級會

感受到焦慮、逃避、無所適從等消極

態度，部分教師不會主動表達想擔任

融合班教師，探究其原因，在同年級

身心障礙學生數的平均分配考量下，

每班安置的身心障礙學生類別及障礙

程度不一，在帶班的過程中，除需考

量全班整體性外，還需顧及學生的行

為問題及個別差異，在班級經營及教

學成效上因而敢感到疲憊、無所適從，

甚至認為增加了額外的工作量及負擔

(邱上真，2000)。 

國內近十年研究大多以某一類別

身心障礙學生融合教育之探究或是普

通班教師參與融合教育的困境、態度

等議題，然而就以現場普通班教師之

質性敘說之研究較為罕見，研究者認

為若能從具備特殊教育與普通教育教

師之教學經驗中，深入探討其班級經

營經驗、融合教育的理念與教學信念，

必能從中獲得正向教學策略；T老師服

務於臺中市某國民小學，擔任集中式

特教班教師 2 年、不分類身心障礙資

源班教師 4年，102學年度起擔任普通

班導師至今；而 T 老師正是符合上述

特質之教師，因此研究者想藉由質性

訪談深入瞭解其普通班融合教育的理

念與經驗，並依據研究結果與發現，

提出結論，供相關教育人員參考。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主要

目的試圖藉由深度訪談的方式，回答

下列問題： 

(一) 國小普通班教師融合教育的經

驗。 



(二) 國小普通班教師融合教育的理

念。 

(三) 國小普通班教師融合教育困難的

因應策略。 

 

貳、文獻探討 

一、融合教育的意涵 

過去世人以排斥、摒棄、忽視的

態度對待身心障礙者，對其稱呼也趨

向於歧視性字眼，例如：「聾子、瞎子、

白癡」，而教育是安置於私人或宗教團

體所設置的養護機構及特殊學校，無

法如同一般學生可以接受義務教育，

因此，1960 年代開始，學者及身心障

礙兒童之家長以「反隔離」、「反機構

化」、「常態化」為訴求，爭取身心障

礙學生回到主流環境接受教育，使其

不與現實社會有所脫離，此舉也促成

了美國 1970 年代的回歸主流運動

(main streaming)，強調身心障礙學生應

回到普通教育中學習，1975 年美國聯

邦政府透過立法在全體殘障兒童教育

法案 (Education for All handicapped 

Children Act, EAHA,P.L.94-142)94-142

公法中提倡零拒絕，強調政府必須保

障所有身心障礙學生都能接受免費且

適切的公共教育，並提供最少限制的

環境(least restrictive environment)，將

身心障礙學生安置於最少限制的環境

中，使身心障礙學生能接受符合其需

求及適性的教育環境，促進身心障礙

學生與非身心障礙同儕互動，減少長

期隔離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Gable & 

Hendrickson,1993；陳麗如，2007)。 

1986年Madeleine C. Will提出「普通

教育改革」（The Regular Education 

Initiative, REI），強調普通教育和特殊

教育並非為兩個不同的系統，而是普

通教育應包含特殊教育，身心障礙學

生在回歸主流教育安置下，由普通教

育教師與特殊教育教師合作，並透過

調整普通教育的方式滿足身心障礙學

生其特殊需求，讓身心障礙學生能在

最少限制的環境中，接受適性的教育

(Harkins, 2012)。 

因著上述的教育改革運動，融合

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於 1990 年代

應運而生。1990 年美國訂定「身心障

礙者教育法案」（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 IDEA)，規定

各州政府必須對身心障礙學生提供和

同年齡學生相等的教育，亦即州政府

必須對州內 6歲到 17歲的全體學生提

供公立教育(包含身心障礙學生的特殊

教育)，且該州教育法令若對 3 歲到 5

歲學前兒童提供學前教育，則州政府

也必須對 3 到 5 歲階段的身心障礙兒

童提供學前特殊教育(Ruesch,1996)，此

法案的訂定確保每個學生(3 至 21 歲)

都能獲得免費而適當的公立教育，也

明定身心障礙學生所接受的特殊教育、

相關服務與安置環境均需配合學生的

特殊需求(李慶良，1999)，因此，IDEA

帶動了融合教育的實現，可以說是融

合教育的重要里程碑。 

融合教育的定義歸納為以下幾點：

1.普通教育和特殊教育並非為完全平

行的兩個系統；2.融合教育是一種增進

所有障礙學生在普通教室學習的教育

方式；3.融合教育指的是特教老師走向

孩子，而不是孩子走向老師；4.融合是

一種統合的過程，使大多數身心障礙

學生能進入普通班成為普通班的一份

子；5.完全融合比融合更進一步，不分

障礙輕重均能進入普通班級中(吳淑美，



2004)。融合教育的主張分為「融合」

與「完全融合」，前者強調去除特殊教

育的隔離安置，後者強調整個教育的

包容性，強調去除標記、特殊教育和

特殊班，強調所有學生不分障礙程度

應全時程的安置於普通班級中(陳麗如，

2007；洪儷瑜，2001)。廣義而言，融

合教育係指所有身心障學生能融入普

通班中，藉由調整過後的學習目標、

教材教法、評量及相關資源、支持系

統的協助下，能和同儕在相同的環境

中互動、學習，參與學校或社會活動。 

 

二、臺灣融合教育的發展 

1994 年聯合國教育科學暨文化組

織於世界特殊教育會議後發表薩拉曼

卡宣言(The Salamanca Statement)，提

出每個孩子都有接受基本教育的權利，

而特殊需求的孩子更需進入普通學校

學習，不應被安置於特殊學校、特殊

班或在學校中某時段被抽離，融合學

校的基本原則就是所有學生無論任何

地點、任何差異都能一同學習；在融

合學校裡，學校必須提供適當的課程、

教學策略、資源使用等，來回應學生

不同需求(呂依蓉，2016)。 

洪儷瑜(2014)指出臺灣融合教育

的發展現況與薩拉曼卡宣言的主張相

似，三次修法反應出臺灣推動特殊教

育走向融合的變化，民國 73 年(1984)

臺灣第一個特殊教育法通過，臺灣特

殊教育朝向法制規範期，明文規定設

置特殊教育學校(班)，提供身心障礙學

生基本受教權，然而，身心障礙學生

入班必須依其鑑定結果，按身心發展

狀況及學習需要，輔導其轉入其他教

育學校（班）或普通學校相當班級就

讀，而非能依學區就讀。民國 86 年

(1997)特殊教育法大修法，強調「第十

三條各級學校應主動發掘學生特質，

透過適當鑑定按身心發展狀況及學習

需要，輔導其就讀適當特殊教育學校

(班)、普通學校相當班級或其他適當場

所。身心障礙學生之教育安置，應以

滿足學生學習需要為前提下，最少限

制的環境為原則。直轄市及縣(市)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應每年重新評估其教育

安置之適當性。」此次修法，學校在

主動發掘、提供鑑定及最少限制之適

性安置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隔年所

頒佈之施行細則亦將安置型態、身心

障礙學生接受資源班服務及就讀普通

班身心障礙學生之安置原則與輔導辦

法納入法令中。民國 98 年(2009)所修

訂公布的特殊教育法第 18條，將前次

法令的身心障礙學生教育安置的最少

限制環境之原則，改以「融合」取代

之，「第十八條（特教服務措施之提供

及設置）特殊教育與相關服務措施之

提供及設施之設置，應符合適性化、

個別化、社區化、無障礙及融合之精

神。」臺灣從此進入以融合教育為主

的特殊教育(于承平、羅清水、林俞均、

王菊生，2013)。 

從民國 86年至今，融合教育在臺

灣已 19 年，張蓓莉(2009)研究指出

1999-2009 年就讀國民中小學之身心

障礙學生以安置於資源班與普通班加

間接服務的比率最高，巡迴輔導者逐

漸增加，而集中式特教班的比例逐年

下降。研究者整理 2009-2016學年度就

讀國民中小學身心障礙學生安置情況，

接受融合教育學生之融合率逐年增加，

從 2009 年的 84.20%到 2016 年的

88.84%，9年間提升了 4.64%，由此可

觀之，將近九成的國民中小學之身心



障礙學生已安置於普通班中接受相關

特教資源服務，亦即臺灣的特殊教育

已逐漸達到融合教育的精神，讓多數

的身心障礙學生能獲得適性化、個別

化、社區化、無障礙及融合的教育。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之選取 

為了深入探討國小普通班教師融

合教育的理念與經驗，本研究採用質

性研究為研究方法，於自然互動的情

境下，透過半結構式訪談法進行深入

訪談，以利蒐集到最真實且豐富的資

料。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取立意取樣之方式，選

取班級中有身心障礙學生之國小普通

班導師；本研究之 T 老師曾擔任國小

集中式特教班教師 2 年、不分類身心

障礙資源班 4年，102學年度起擔任普

通班導師至今。 

三、研究工具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擔任多元的

研究者角色：訪談者、文字轉錄者、

資料分析與研究結果撰寫者，如此以

確保資料蒐集的一致性。 

在正式訪談之前，初步擬出訪談

大綱，內容包括：從特教教師轉任普

通班教師之原因、與學生互動之經驗、

資源班學生融合之經驗、班級經營理

念、與教學團隊分享等。研究者並於

訪談之前詳細告知受訪者本研究之研

究目的、訪談日期、時間、錄音、化

名、保密等相關事宜。 

訪談時，為了確保訪談內容的完

整性，避免有所遺漏，訪談時會使用

錄音筆錄音，並於訪談結束後，隨即

備份至電腦中，以防錄音資料有所損

毀。 

四、資料分析 

訪談結束後，研究者會將訪談內

容轉錄為逐字稿並進行編碼。編碼方

式為：「受訪者－資料來源－逐字稿行

數」，「T」代表受訪者、「i」代表資料

來源為訪談，例如：「T-i-24」代表訪

表 1      2009-2016學年度就讀國民中小學身心障礙學生融合率                           

學年度 集中式特

教班學生

數(人) 

分散式資

源班學生

數(人) 

巡迴輔導

學生數

(人) 

接受特教

服務學生

數(人) 

總計(人) 接受融合

教育之學

生數(人) 

融合率

(%) 

2009 9556 34174 5007 11750 60487 50931 84.20% 

2010 9386 35639 4956 11932 61913 52527 84.84% 

2011 9085 38777 4579 11244 63685 54600 85.73% 

2012 8748 40328 5228 9617 63921 55173 86.31% 

2013 8250 42549 4735 9150 64684 56434 87.25% 

2014 7792 44249 5313 7896 65250 57458 88.06% 

2015 7462 47567 5147 7941 68117 60655 89.05% 

2016 7040 45777 5203 5045 63065 56025 88.84%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 

 



談之逐字稿第 24行。 

資料整理與分析，依下列步驟進

行：1.將訪談內容轉錄成逐字稿並進行

編碼；2.將逐字稿中相互關聯的內容群

聚，發展出核心主題並命名。 

五、研究信效度與研究倫理 

訪談前，研究者詳細告知受訪者

本研究之研究動機及研究目的，在徵

得受訪者同意後，才進入訪談。訪談

過程中，研究者保持中立，不添加任

何意見，並將內容重點摘記，如遇不

清楚之內容，研究者會詳細詢問釐清，

訪談內容忠實呈現於逐字稿中。 

研究者於逐字稿謄寫完畢後，為

了避免研究者資料分析時，涉入個人

觀點及詮釋偏頗，邀請受訪者進行內

容檢核，共同確認逐字稿之正確性及

完整性。在資料呈現上，受訪者之真

實姓名以化名的方式呈現，並對於受

訪者所提供之相關資料均詳實呈現，

以確保研究之真實性。 

 

肆、研究結果與發現 

【轉任普通班的契機】 

T老師在集中式特教班、資源班任

職 6 年後，因為學生的一句話：希望

您成為我普通班的老師，加上自己喜

歡不斷地學習與挑戰，想要再更深入

的瞭解普通班的教學模式、師生互動

的情況，因而離開任教多年的特教班，

轉任普通班導師。 

有一天有個孩子對我說：「老師，

如果你是我普通班老師，該有多

好？」從那時候開始有了這個念

頭(從特教班轉到普通班)。然後，

又因為我們特教要開始九年一貫

的新課程，我發現我對普通班九

年一貫的課綱不是很熟，所以想

藉這個機會可以瞭解(T-i-24)。 

T 老師認為在實際進入普通班教

學現場後，才能以更多元的面向與觀

點，看待學生的問題，也能依據學生

需求、配合普通班運作模式，提出具

體且適切的解決方式，以利於自己能

夠在與普通班老師談論學生的情況時，

能更具同理心，而非僅是單向性的提

供意見或期盼普通班老師配合。 

資源班老師必須要跟普通班老師

互動、溝通、合作，可是很多時

候我覺得位置不同、看法也不同，

而我比較想瞭解他們需要的是什

麼，而不是主觀覺得他們需要什

麼，這樣才能真正的幫到那個孩

子，如果可以瞭解普通班的樣貌

是怎樣，我也比較好著手幫助孩

子，而且我也不想再幫孩子的同

時也增加普通班老師的困擾，因

為真的要合作才能幫到忙，不然

就會變成我這邊提出的建議，到

他那邊變成放水流(T-i-16)。 

 

【融合教育的困境】 

每天都有新的挑戰、新的問題，

有時候是學生的行為問題、有時

候是家長溝通的問題，還有一些

瑣碎的級務，我都不會把它當作

是挫折，因為每一個東西都是新

的，每一個東西都是我在學的，

所以我不是在表現，如果我是用

表現的態度來看，我就會覺得我

做得不好，會有挫折，可是我不

是在表現，我還是在學，所以我

覺得沒有什麼做不好，因為我都

是盡力在做，如果別人跟說我做



不好，那就是修改調整，因為我

沒有做過(T-i-36)。 

轉換跑道對於一個特教老師來說

有許多需要重新學習的地方，同樣是

教學，但在特教班的部分比較偏向於

小班且個別化，教學內容與方式也偏

向操作性與精熟為主，學生數少、家

長少，可以密切的與家長聯繫學生在

校情況；相較之下，普通班在學生眾

多下，與家長的聯繫必須花較多的時

間，也必須面對班上情緒障礙學生所

「製造出來的問題」。 

T老師並不把這些「問題」，當作

是燙手山竽，她用正向積極的態度面

對，認為每件事都是新的學習，因為

是學習就會有做不好的地方，只需要

再重新修改調整就好了；正向積極的

態度，讓她可以隨時保持教學的熱誠，

不會因學生家長的問題、繁忙的級務

等影響其教學心情。 

 

【融合教育的理念】 

我還蠻喜歡雁形理論，我覺得沒

有誰是永遠的領導者，大家是互

相幫忙( T-i-93)。 

我現在每個人不管是什麼樣的孩

子我都培養他，像小華(化名資源

班學生)，只要他的能力夠，雖然

課業表現不好，只要態度是對的，

都值得被栽培，所以我們班有很

多的楷模，所以在我們班不管是

學習障礙的還是情緒障礙的學生，

他們都會是小楷模(T-i-100)。 

栽培每個孩子，不論孩子的學業

成就如何，只要態度是對的就值得被

栽培，因此，在 T 老師班上無論是學

習障礙或情緒障礙的孩子，在某個領

域也會是班上的小楷模，孩子們因此

產生責任感與尊重，不會有排擠的狀

況出現。 

我會尊重每個孩子的天生氣質，

我不會想要把每個人都塑造成彬

彬有禮，因為他的氣質就是這樣，

就像是生下來是蘋果，你把他雕

塑成芭樂也不可能，所以我會給

他們這樣的觀念，不需要他們去

像誰，其實我們也當過孩子，不

希望去跟別人比(T-i-140)。 

看見每個孩子的亮點，是 T 老師

的教育理念。T老師認為每個孩子都有

他的特色，若要要求全班孩子都要塑

造成同一種模式，這樣只是造成更多

孩子自我認同的困惑，因此，T老師尊

重每個孩子的天生氣質，以正向的態

度來接納每個孩子的異質性。 

一塊錢也有它的價值，每個人都

有其優勢能力，發現每個孩子的亮點

是 T 老師的教育理念，她認為每個孩

子都有他的優勢能力，但因為年紀還

太小，對自己的個性、能力尚不清楚，

因此每天陪伴成長的老師就是指引的

明燈，老師一句具體且溫馨的讚美能

讓孩子獲得正增強，也能促使孩子以

正向樂觀的態度面對人生。正如 T 老

師所說的，老師細心的觀察學生，並

將其優點放大，孩子就能善用自己的

優勢能力，藉由優勢能力的提升，增

加其自我能力、成功經驗，正向影響

其自我認同。 

每個孩子都有他的能力和可以表

現的地方，像我之前在資源班，

盡量放大幫他找到他的功用、優

勢在哪裡；我到普通班，我的工

作就是把每個孩子放到屬於他的

地方，所以我們班不會有優勢群

或是弱勢群，大家都是一樣的，



就像下棋一樣，每個人都有他可

以走的路、應該走的路，我就負

責告訴他；所以我在普通班的工

作就是讓每個孩子自己知道他的

優點，所以我們班不會有人特別

差，然後也不會去排擠，這樣對

整 個 班 的 凝 聚 力 也 比 較 強

(T-i-54)。 

T 老師認為帶領這群孩子就像是

下棋般，每個人都有其合適的位置、

每個人都有他該扮演的角色、該走的

路，老師就是一個好的棋士，將每個

人安插到他最適合的位置，指引他走

該走的路，不要求每個孩子都走同一

條路，這樣做只會阻礙其發展，不能

適性揚才。 

把每個孩子的優點找到，當你告

訴學生這是你的優點，他就會覺

得這是他的優點，因為他們其實

還不太清楚也很懵懂，很多能力

沒有扎根，所以老師必須告訴他：

「你這部份很棒、好優秀」，這有

點類似比馬龍效應，告訴他很棒，

他自己就會覺得自己很棒；所以

是老師塑造學生的優勢能力，也

要給學生表現的機會(T-i-68)。 

 

【班級經營的策略】 

我不喜歡我永遠都扮黑臉，像我

們班有些人比較強勢的，我就會

讓他扮黑臉，譬如說小華(化名)

功課(資源班學生)不寫，我就會請

他朋友來督促他，這對孩子們來

說也是一種學習，以後他如果當

一個領導者他要怎麼跟人家溝通

(T-i-108)。 

帶領班上融合的學生，T老師善用

小團體互相幫助、互相影響的力量；T

老師有資源班授課的經驗，明白知道

部分孩子在課業落後下，學習意願會

越來越低落、容易放棄，T老師善用小

團體互相幫助、互相影響的力量，讓

需要較多協助的孩子能夠獲得同儕的

支援、也讓其他孩子能學習互助與包

容，因此，班級中每個人的優勢能力

能互相提升，缺點則能互相提醒改進；

而這過程同時也能訓練孩子們的溝通

能力，在溝通中，孩子們能學習具體

明確的將所欲表達之意傳達給對方。 

有一次，有個孩子有情緒障礙，有

次全班整隊要帶去科任教室，他拿

直笛把前面同學的背打了兩下。我

馬上幫受傷的孩子拍照，列印照片

給他，然後跟他說：拿回去給爸爸

看，然後去驗傷，當然我有先打電

話先告知雙方家長。打人的孩子就

有被嚇到，他太天真了，做任何事

情沒有想到要負責，我就藉這機會，

讓他知道只要動手，別人就有證據，

就有資格告你。之後，我就跟打人

的爸爸說這孩子情緒控管還有進

步的空間，不是教不會，我們需要

時間教他，教他是我的責任，但我

需要爸爸的配合……(T-i-183)。 

T 老師也妥善的「運用」每次所

發生的「好事」，她認為學生發生問

題、製造麻煩是件「好事」，因為這

代表著她能藉由這件事讓全班學生引

以為鑑，避免重蹈覆轍；也能利用這

機會讓她能夠更清楚知道班上幾位融

合的孩子們的個性、及該如何引導他

們抒發情緒及衝動，加上平日的觀察，

孩子們行為背後動機、原因，T 老師

結合運用同儕、家長的協助，讓情緒

障礙的孩子們能夠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也能夠學習情緒管理，並使用正確的



方式與人互動；且為了避免學生對身

心障礙學生產生排擠與標籤的觀感，

T 老師也會利用機會教導學生們互助

與尊重，讓每個人都能看到彼此的優

點與不足，互相幫忙、一起成長。 

 

【外部支援】 

T老師透過教學楷模的經驗分享，

讓自己不斷的吸收新知、調整教學方

法，也以楷模為標竿，除了學習他們

的教學創意外，更從楷模身上學習到

對教育的熱情、熱忱。 

張輝誠和溫美玉，我覺得他們兩

個很難得，就是其實年紀也不小

了，教學歷練跟年資都那麼深了，

還那麼保有熱情，因為我覺得教

育需要熱情，因為社會不斷地在

變、資訊不斷地在更新，他們能

夠不斷地與時俱增，我覺得很厲

害，就是不會因為教久了成為一

個模式或是習慣，我覺得這部分

很值得學習(T-i-221)。 

一群擁有相同教育理念、志同道

合的夥伴也是 T 老師可以永保教學熱

忱的方式之一，遇到學生棘手的行為

問題時，透過各自的專長與帶班經驗，

團隊成員共同分析討論，目的在於能

在最短的時間內找到孩子們需要協助

的地方，讓孩子們能在尊重與接納的

心態中，獲得支援。 

在教育理念上我們比較貼近，比

較以學生為主，這部分就讓我們

容易凝聚在一起。我們是用分享

的方式，還有就是我們本身的人

格特質、學習養成的過程中，慢

慢的塑造出我們對教育的想法、

「你覺得教育應該是什麼樣子」

這個理念我們是很像的，所以就

很容易分享，因為我只要講什麼，

大家就懂，可能背景理念大家都

相似，大家一起就比較有共同努

力的方向，都是為學生好，幫助

孩子找到他們的亮點(T-i-209)。 

這群教師因著「為學生好、以學

生為中心」的教育理念，彼此互相分

享、一起進步，共同的願景讓彼此能

夠朝著目標邁進，為學生創造更多展

現自己的機會、也為學生找到亮點、

找到適合自己的道路。 

 

伍、結論 

本研究以一位任職於國小普通班

教師為研究對象，訪談其融合教育的

理念與經驗。主要的研究結果有： 

(一) 國小普通班教師融合教育的經

驗： 

1.嘗試瞭解普通班教師與資源班

教師的角色，達到最佳合作模式 

因著學生的一句話，加上想要藉

這個機會瞭解身心障礙學生在普通班

的樣貌及普通班教師的立場，因此自

願到普通班任教。T老師擔任資源班教

師時，深感由於對普通班運作模式不

瞭解，因而造成在幫助學生的同時，

有可能因為不清楚普通班老師班級經

營的模式或是普通班授課的整體考量

等因素，提出的合作方式反而造成普

通班老師的困擾，或是兩邊無法配合、

使不上力的窘境。轉任普通班教師讓 T

老師能以更多元的面向看待學生的需

求，在與資源班老師溝通合作時，更

能深入剖析學生問題，與資源班教師

達到最佳的互動模式，進而協助普通

班接受特教服務的每個孩子都能在融

合的環境中獲得成長。 



2.從困難中學習釐清問題、清晰表

達與傾聽意見 

普通班教師與資源班教師、普通

班教師與行政人員、普通班教師與各

科教師及學生家長之間的溝通與合作，

在融合教育中佔極為重要的一環，密

切的合作、良善的溝通，能在短時間

內針對學生的問題做出最適切的建議

與幫助；然而，有時因為彼此之間教

學理念不合、教學步驟不同調，進而

對學生學習亦產生影響，面對這樣的

困境，T老師會在教師之間、親師之間

教育模式無法配合，亦或學生學習無

法達到預期目標時，進行多方溝通、

傾聽意見、瞭解原因，以釐清困難點，

並進而找到更適切的合作模式，讓學

生的學習能更一致。 

(二) 國小普通班教師融合教育的理

念： 

1.看見每個孩子的亮點 

看見每個孩子的亮點、協助每個

孩子找到優勢能力，是 T 老師的教育

理念。老師的態度也影響著其他學生，

在這個班上沒有人會被排擠、不會對

誰有特別待遇、或是冷落誰，每個人

都有他的優點，學習障礙的學生或許

在學習上速度較為緩慢、情緒障礙的

學生不定時的行為問題，並不會影響 T

老師的教育信念，反而是協助這群有

特殊需求的孩子找到他們的優勢能力、

放大他們的優點，給予更多的機會，

增加學習動機提升學習成效。 

2.賞識每個孩子 

不論孩子的學業成就如何，只要

態度是對的就值得當班級楷模，因此

班上有各種不同類型的楷模，同儕模

仿、影響能力效果最大，T老師善用小

團體互相幫助、互相影響的力量，讓

團體中的每個人的優勢能力能互相提

升，缺點則能互相提醒改進；如同雁

行理論般，在這團體中大家互相幫忙、

彼此成長，最後一同達到目的地。 

(三) 國小普通班教師融合教育困難的

因應策略： 

1.保持正向態度 

除了專業知能與教育理念外，保

持正向態度是 T 老師至今充滿教育熱

忱的主要因素之一，每天每件事 T 老

師都視為是一個新的機會，即便遇到

棘手的學生不當行為、親師溝通等問

題，T老師均視為是一個正向的學習，

而非挫折或是考驗，並善用各項支援、

策略，讓他能不斷的保持正向態度與

能量，面對各種挑戰。 

2.成立志同道合的團隊與設定學

習楷模 

志同道合的團隊與學習楷模是 T

老師強而有力的外部支援。一群身份

多元卻擁有相同理念的校內教師 (有

主任、普通班教師、資源班教師、科

任老師)，每周定時分享彼此的教學現

況，並給予回饋，讓 T 老師可以不斷

的調整自己的教學方式，增加教學的

彈性和多元外，也進而讓全校教師關

注到身心障礙學生的特殊需求，逐步

落實全校的融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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